
宁夏回族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《宁夏回族自治区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理机构

管理实施细则》政策解读

一、制定背景

为深入落实国家关于规范招标投标市场、促进公平竞争的决策部署，将《宁夏回族自治区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理机构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以下简称《管理办法》）的原则性要求转化为可落地、可操作的具体举措，进一步规范我区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理行为，维护招标投标市场秩序，结合我区招标代理行业监管实际，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会同工业和信息化厅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、交通运输厅、水利厅、农业农村厅，研究制定了《宁夏回族自治区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理机构管理实施细则》（以下简称《实施细则》）。
二、主要内容
《实施细则》共六章三十六条，并附有3个附件。主要内容包括：

第一章 总则：明确了制定目的、适用范围、部门职责分工。规定在自治区内从事招标代理业务的机构及其从业人员，以及区外在宁从事相关业务的机构，均适用本细则；并明确培训教育的职责分工。
第二章 信息登记：细化了代理机构信息登记的全流程线上办理要求，包括登记材料、信息变更、注销登记、虚假信息的核查与处理机制、数据共享与公开等。

第三章 执业行为规范：明确了代理机构承接业务的条件、工作范围、项目信息网上备案、文件编制责任、交易现场行为规范以及档案管理等。

第四章 执业行为记录：建立了代理机构及其从业人员负面清单及年度记分管理制度。明确了不良行为的认定、记录、记分的职责分工，记分标准、异议处理流程及结果公开。

第五章 监督管理：明确年度集中监督检查、日常监督检查的实施主体及核查重点，建立了代理机构及从业人员教育培训机制。

第六章 附则：明确了解释部门和施行时间。
三、主要特点

《实施细则》立足我区招标代理行业监管实际，聚焦政策实操落地，在《管理办法》原则性条款基础上细化完善具体操作要求，形成“顶层引领、配套落地”的有机衔接，具有“实操性、针对性、衔接性”三大特点，具体如下：
一是实操性强，聚焦落地执行。严格对照《管理办法》的原则性规定，将其细化为全流程、可操作的具体规范，明确了信息登记、执业行为、记分管理、监管核查等各环节的时限要求、执行标准、操作流程及责任主体。紧密依托宁夏建筑市场监管服务系统功能，明确系统操作相关要求，确保各项规定可直接执行、落地见效。
二是针对性强，立足本地实际。紧密结合我区招标代理行业监管工作实际，聚焦行业信息登记不统一、执业行为边界不清晰、协同监管权责模糊等突出问题，细化具体要求，内容贴合我区行业发展实际需求，具有较强的本地适用性。

三是衔接性强，构建完整体系。严格遵循国家招标投标领域政策要求，契合《管理办法》核心原则，确保政策导向一致。实现与宁夏建筑市场监管服务系统功能、各相关部门监管职责、行业执业实际相衔接，构建起“政策引领、细则落地、系统支撑”的闭环监管体系。
四、施行时间
《宁夏回族自治区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理机构管理实施细则》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。施行期间，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将联合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加强宣传培训，开展制度实施评估，确保《实施细则》平稳落地、取得实效。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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